黑龙江省大学生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助申请审批表
	借款

学生

信息
	姓名
	　
	身份证号
	

	
	贷款经办单位
	
	就读高校名称
	　

	
	贷款申请年份
	
	贷款申请金额
	

	
	毕业年份
	
	联系电话
	

	
	通讯地址
	  

	申请人
	姓名
	　
	身份证号
	

	
	联系电话
	
	与学生关系
	

	
	通讯地址
	

	申请

救助

信息
	申请原因
	□ 借款人死亡         □ 借款人丧失劳动能力    

□ 重大自然灾害       □ 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         □经济收入特别低

	
	具体情况说明
	　

	申请人签字
	本人保证上述信息属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审

核

情

况
	初审单位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（单位公章）

	
	经华安保险公司审核，同意该生的救助申请，按该生贷款本金及利息金额，支付救助金用以偿还该生助学贷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
（单位公章）
	经哈尔滨银行查询，该生目前尚未结清贷款的本金及利息共计             元，华安保险应拨付救助预付资金           元。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	
	经黑龙江省学生资助与教育后勤服务中心审核，同意该生的救助申请，华安保险按该生贷款本金及利息金额，支付救助金用以偿还该生助学贷款。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（单位公章） 


本表格一式三份，黑龙江省学生资助与教育后勤服务中心、哈尔滨银行和华安保险公司各留一份。其余有需要单位可复印留存。
